用人单位失业告知及失业人员待遇申领业务
一、事项名称

用人单位失业告知及失业人员待遇申领业务

二、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五号,2010-10-28

 [2]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2011-6-29

 [3]广西壮族自治区失业保险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5号,2004-1-17

三、申请条件

用人单位向社保局进行失业告知后，失业人员申领失业金

（一）用人单位向社保局进行失业告知条件

1.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
    2.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3.用人单位需在与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15日内报送失业告知材料，用人单位向社保局进行失业告知后，用人单位通知失业人员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60日内向社保局提交申领失业金材料：

（二）失业人员申领待遇条件

1.用人单位已向社保局报送失业告知材料后，失业人员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60日内向社保局申领失业金；

2.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

3.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4.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四、办理材料

（一）用人单位需在与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15日内报送失业告知材料：

1.《失业人员名单告知表》，原件1份（需盖单位公章）

2.《失业保险金申领表》，原件每人1份

3.《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件每人1份（需盖公章）

4.《解除XX劳动合同的通知》，原件

5.合同期满的，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审核后退回

6.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超过20人以上的，提供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意见，原件1份

7.被判刑收监人员，提供司法部门相关材料（如：判决书等）

8.其他相关材料

温馨提示：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符合申领失业金。

备注：

1.表格从社保局经办窗口复制或领取；

2.用人单位负责通知失业人员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60日内提交材料到社保局一楼21-28号窗口申领失业金。

3.用人单位应查阅失业人员的人事档案，如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应核定失业保险视同缴费年限，填写《失业保险视同缴费年限申报核定表》（有表样），经失业人员本人同意签名后，与人事档案一并送社保局征缴科办公室（电话：2813780）审批，然后再将审批后的《失业保险视同缴费年限申报核定表》和其他告知材料一并送交社保局一楼21-28号窗口办理失业告知。

（二）用人单位失业告知后，失业人员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60日内需报送以下材料申领失业金：

1.近期一寸彩照1张；

2.身份证复印件2份，提供原件供核验；

3.《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一般在玉林市就业局的9、10号窗口办理）第2、3、6页复印件1份，提供原件供核验；或提交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原件1份；

4.参保人本人的建行、或中行、或工行、或农行银行卡（存折），复印件1份；

5.因病、伤残、怀孕临产等特殊原因委托他人代为申领的，需同时提交：①参保人亲自出具的《委托书》（有参考模板）原件1份；②双方身份证复印件1份，同时核验原件；③参保人本人不能亲自办理申领业务的相关证明材料（如：病历、医院证明、伤残证明等）复印件1份；

6.被判刑收监已刑满释放的失业人员，需同时提交《有关刑满释放人员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通知书》和相关刑满释放材料。

7.其他相关材料

温馨提示：

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符合领取失业金。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一）重新就业的；（二）应征服兵役的；（三）移居境外的；（四）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五）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适当工作或者提供的培训的。

备注：

1.表格从社保窗口复制或领取；

2.失业人员在玉林市外缴纳过失业保险费且未享受过失业保险待遇的，可在规定时间内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至玉林市本级后再申领失业保险待遇；

3.申领失业金人员办完失业保险申领手续后，必须按规定进行“再就业培训”，方可领取失业保险待遇；

4.失业金于每月月底按月发放，失业人员在收到第一笔失业金后，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到社保局1楼29、30窗口领取《职工失业证》。

五、办理地点

市本级的办理地点为玉林市社保局一楼21-28号窗口

六、办理时间

国家法定工作日。

七、咨询电话

市本级：2833566、2858432

八、温馨提示

1．所有表格请用水性笔或钢笔来填写；

2．办理业务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

3.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符合领取失业金。

4.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一）重新就业的；（二）应征服兵役的；（三）移居境外的；（四）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五）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适当工作或者提供的培训的。

九、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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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待遇审核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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